
附件：劳动教育实践成绩认定标准
	课程模块
	课程类型
	劳动内容
	开设学期
	课程组织形式及成绩认定形式
	学时
	成绩占比

	劳动教育理论部分
	理论学习
	引导学生掌握通用劳动科学知识，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和社会主义劳动关系，具有到艰苦地区和行业工作的奋斗精神。
	第1学期
	1.课程组织形式：第一学期完成2学时教学任务。

2.学生成绩认定形式：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和考试情况进行综合成绩评定。
	2学时
	20%

	生活劳动提升实践
	生活劳动实践
	巩固学生良好日常生活劳动习惯，引导学生自觉做好宿舍卫生保洁，能够独立处理个人生活事务，提高劳动自立自强能力。
	第1学期
	1.课程组织形式：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制定教学方案，并依据方案有针对性地开展实践指导。

2.学生成绩认定形式：通过对学生宿舍进行全方位检查与评定，根据评定等级进行成绩认定。
	8学时
	40%

	生产劳动体验实践
	生产劳动实践
	引导学生掌握基本的生活劳动知识和技能，正确使用常见生产劳动工具，感受劳动创造价值的意义。
	第2学期
	1.课程组织形式：劳动实践课指导教师带队，按时参加学院统一组织的生产劳动，按照要求做好学生的劳动安全教育与管理，完成生产劳动任务。

2.学生成绩认定要求：从学生参与生产劳动教育实践的劳动态度、劳动知识和技能、劳动质量三个方面的表现进行综合评定。
	8学时
	4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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